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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抵押变更授信银行及增加资产抵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授信银行及提供抵押担保情况的概述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撒文化”）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为充分使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

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董事会同意追加公司持有的昆明市自有房产（云（2018）

西山区不动产权第0298154号）作为授信抵押担保物（详情请查看 2018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银行

申请授信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现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及资产管理统筹计划安排，将公司昆明市自有房产向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授信变更为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同时为充分获得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

头分行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同意增加重庆市永川区自有房产作为本次授信抵押

担保物。 

公司以抵押担保方式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期限为 2 年。本次抵押的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权证号 建筑面积 坐落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述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3099.9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总资产的 0.66%。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资产抵押变更授信银行及增加资产抵押事项，是为了保证公司日常

经营业务的稳定发展，对公司不存在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公司资产抵押变更授信银行及增加抵押担保物事宜符合公司日常业务

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行为。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其他 

公司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郑合明先生在上述金额范围内代表本公司办理

上述贷款事宜，签署有关合同、文件并及时向董事会汇报。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6 日 

（㎡） 

房产 
云（2018）西山区不动产权第 0298154 号 359.36 

西山区南亚风情第壹城南亚星

河苑 C4 幢 1-2 层 1-2 室 

房产 
渝（2018）永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182257 号 441.03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南路 68 号

1-1 号 

房产 
渝（2018）永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182331 号 325.81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南路 68 号

2-1 号 




